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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代表性交易近期代表性交易

收购与兼并、私募股权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及一般公司事务

代表华平投资集团，为其对蚂蚁金服的C轮投资、对河南中原消费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的战略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滴滴出行，为其对人人车、杭银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数个消费金

融领域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金山云，为其收购柯莱特、收购云帆加速等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中信产业基金，为其对京东健康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春华资本，为其对大搜车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新浪微博，为其在电子竞技领域的数个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睿盛银行(VP BANK)，为其对海银财富的投资并建立战略合作提供法律服
务。

代表快手，为其E轮融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魔门塔，为其私募融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佛山德芮可制药有限公司在其接受海南四环医药有限公司投资的交易中提

供法律服务。

代表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投资数家以色列医疗器械领域企

业 MST Medical Surgery Technologies Ltd.，Sensible Medical Innovations 
Ltd.，Endospan Ltd.， Newpace Ltd.等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聚美优品，为其对街电科技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执业领域执业领域

魏剑波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包括收购与兼并、资本市场、私募股

权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及一般公司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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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内蒙君正，为其购买华泰保险股权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加拿大丰业银行，为其对西安商业银行进行战略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阿里创投，为其对光线传媒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灿谷，为其收购福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中和农信，为其收购永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凡客诚品，为其可转债相关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为新浪、滴滴出行、秦淮数据、小鹏汽车、金山云、融360、灿谷、G7汇通天
下、星纪时代、特斯联、魔门塔等提供经常性法律服务。

资本市场

作为小鹏汽车的发行人中国法律顾问，为其首次公开发行及在纽约证券交易

所上市、上市后增发ADS等多个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小鹏汽车的发行人中国法律顾问，为其在香港联交所双重主要上市提供

法律服务。

作为金山云的发行人中国法律顾问，为其首次公开发行及在纳斯达克上市、

上市后增发ADS等多个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滴滴出行的发行人中国法律顾问，为其首次公开发行及在纽约证券交易

所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趣店的发行人中国法律顾问，为其红筹重组、首次公开发行及在纽约证

券交易所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简普科技（融360）的发行人中国法律顾问，为其红筹重组、首次公开发
行及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灿谷的发行人中国法律顾问，为其红筹重组、首次公开发行及在纽约证

券交易所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网上车市的发行人中国法律顾问，为其红筹重组、首次公开发行及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安居客的中国法律顾问，为其从58集团分拆重组、首次公开发行及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进行中）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七牛云的中国法律顾问，为其首次公开发行及在纳斯达克上市（已公开

递交上市申请）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诺威健康（Novotech）的中国法律顾问，为其首次公开发行及在香港联
交所上市（进行中）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花旗银行、瑞士信贷等承销商的中国法律顾问，为小米生态链企业华米

科技的首次公开发行及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高盛、摩根士丹利和中金公司等承销商的中国法律顾问，为逸仙电商

（完美日记）首次公开发行及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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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等承销商的中国法律顾问，为老虎证券首次公开发

行及在纳斯达克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承销商的中国法律顾问，为金山软件集团

（HK:3888）发行31亿港元于2025年到期之可换股债券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瑞士信贷、摩根士丹利和杰富瑞等承销商的中国法律顾问，为世纪互联在

纳斯达克增发ADS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瑞银集团等承销商的中国法律顾问，为世纪互联

发行境外美元债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高盛、摩根士丹利等保荐人及承销商的中国法律顾问，为太盟投资集团

（PAG）首次公开发行及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进行中）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花旗银行、华泰证券等保荐人及承销商的中国法律顾问，为宏信建发首次

公开发行及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进行中）提供法律服务。

为FiscalNote与Duddell Street Acquisition Corp.合并从而通过De-SPAC方式实
现上市提供中国法律相关服务。

作为数家中国企业或保荐人的中国法律顾问，为相关中国企业红筹重组、境外

上市（未公开）提供法律服务。

为数家人民币投资人参与中国企业的红筹重组及境外上市（未公开）提供法律

服务。

其他信息其他信息

教育背景教育背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民商法）

外交学院，法学学士（法学）、文学学士（英语）

执业资格执业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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